
2013年全国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暨第七届亚洲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3年6月6-9日在陕西省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厦门市、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和兵种部体育训练局，武警政治部，各行业体协，有关体育院校，中国武协上海训练基地、陕西训练基地。
三、竞赛项目

(一)男子八个级别：
48公斤级、52公斤级、56公斤级、60公斤级、65公斤级、7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级。

(二)女子四个级别：

48公斤级、52公斤级、56公斤级、60公斤级。
四、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教练、医生各1人，男运动员6人，女运动员3人。
(二)参赛运动员年龄规定为1995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出生。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年度注册的运动员。

(四)同一级别中每单位限报1人。 

五、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为男子、女子个人赛。采用单败淘汰制(4人以下采用单循环制，不含4人)。
    (二)运动员报到后先称量体重，然后抽签进行编排。      

(三)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颁布的最新《武术散打竞赛规则》。

(四)运动员比赛使用的护具与服装必须符合规则和有关规定，否则不予参赛。

（五）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在青少年体育比赛中增加运动员文化测试的要求，本次比赛将组织所有参赛运动员进行文化知识和武术专项理论的测试内容。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级别分别录取男、女前6名，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与证书，四至六名颁发证书。

 (二)各级别参赛人数在l0人以上（含10人）时，录取前6名；8-9人时录取前4名；3-7人时录取前2名；1-2人不录取名次。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国家体育总局规定执行。

七、竞赛监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一)竞赛监督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三)裁判员的选派方法另行通知。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将报名表一式两份，于比赛前30天(以到达邮戳为准)分别寄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青少部（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号），邮编：100029；联系人：童昊；电话及传真：010-64912268和陕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地址：西安市丈八东路303号），邮编：710065，联系人/电话：李维东  张 虎 02988587213  13571858311；传真02988587000。逾期不予受理。                  
(二)报到：

裁判员于6月3日，运动队于6月4日报到(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九、其他
(一)各代表队报到时需将参赛运动员的《体检证明》(具体内容为：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体检证明以本次赛前15天内方能有效)、《人身保险证明》、《运动员骨龄证明》和《第二代身份证》原件上交组委会查验。以上各项任缺一项不能参加比赛。运动员比赛上场前须验交《运动员注册卡》和《第二代身份证》原件，任缺一项不得上场参赛。

(二)各代表队报到后，大会医务监督组将对运动员进行体检抽查，如发现问题，则取消比赛资格。

(三)为了端正赛风，严肃赛场纪律，保证公平竞赛，各代表队和全体裁判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和赛区的各项规定，认真比赛，公正执法；严禁服用兴奋剂，严禁无故弃权、打假赛。如有违反，将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四)各参赛单位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竞赛规则的解释权属于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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